
市政府法律顾问会诊“马路陷阱”
建议统一归口管理，建立应急机制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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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针对众多市民关注的关于井盖缺失的城市细节问
题，聊城市政府 10 名法律顾问日前举行座谈会，共同会
诊城市井盖缺失问题，并提出了改善方法，建议井盖类
设施应统一归口管理，落实产权单位并建立档案，同时
建立应急机制，确保市政设施完好和市民出行安全。

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李意律师说，6
月 28 日，律师事务所专门派出部分工作
人员考察城区主干道井盖现状，沿着东昌
路、鲁化路、兴华路、花园路、柳园路、卫育
路等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井盖丢失损毁
现象严重，且有的井盖竟丢失数月无人
管。

李意认为，井盖类设施丢失、损坏主
要有四个方面原因，被不法分子偷盗、遭
车辆碾压损坏、井盖质量不过硬、擅自挪
用井盖。不法分子主要看中了金属井盖的
回收价值，加之有不法回收站联合销赃，
使得井盖被盗屡禁不止。车行道上的井盖
常常受到大型重量车辆碾压，容易破损，

尤其是在道路转弯处的井盖，许多车辆转
弯时车速很快，容易造成井盖破损，人行
道上的井盖是以人行走其上的标准来设
计的，其强度较低，但是不少机动车违规
在人行道上通行或停放，使人行道上的井
盖常常不堪负重而破裂。

井盖质量不过硬也是其中一个重要
问题，个别新建和改扩建道路的承建方使
用的井盖材料不符合技术指标参数要求，
实际使用于道路后被车辆辗压很容易破
损，留下安全隐患。另据井盖类设施的权
属单位反映，某些建设公司为了节省成
本，图省事而就近取材，将井盖从此地挪
用到彼地为其所用。

格探因

四大因素造成井盖缺失

格献策

建立井盖设施管理档案
聊城市公安局周华表

示，在井盖上面应标注责任
单位，产权单位、维护单位、
联系电话、井盖编号等权属
单位。将现有井盖设施位
置、规格、材质、数量以及新
建、改建、废弃井盖设施等
信息及产权单位联系人、责

任人的联系电话统一制成
表格，报市政管理部门备
案，以便于快速识别井盖出
现缺失的单位，及时通知处
置安全隐患。

强化权属单位责任和
主要领导责任，哪个单位井
盖出问题就追究哪个单位

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责
任。如果出问题不能及时消
除时，可采取限期整改、通
报批评、取消单位评选创优
资格、媒体曝光、暂停项目
报批等措施，并根据情况给
予直接责任人或主要领导
党纪政纪处分。

井盖类设施统一归口管理
针对这些问题，李意建

议将城区所有井盖类设施
统一归口到某一单位，由其
具体行使井盖的管理权。可
建立巡查机制，加强巡逻，
巡查人员应当每日不少于

一次对所属的井盖设施进
行巡查，并对巡查、养护、维
修等情况进行登记。

另外，向社会公布 24
小时井盖设施缺损报修专
线电话。巡查人员收到井盖

设施缺损信息后，应当立即
设置警示防护设施，并在 3
小时内完成补缺；因作业条
件限制，不能在 3 小时内完
成补缺的，应当在 36 小时
内修复。

井盖应提高承重质量
目前，聊城市公共区

域和道路上种类繁多、材
质不一、规格各异的井盖
设施，法律顾问建议可由
市政府牵头，会同市住建
委、市政管理局、市质量技

术监督管理局在市一级层
面，对井盖类设施制定统
一的产品技术标准。

标准必须分别明确规
定在城市主干道、次干道、
人行道上井盖设施的承受

重量、材质和规格要求，达
不到标准要求的生产厂家
生产的井盖不准使用，现
场浇注的井盖必须进行检
测，不符合要求的不能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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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窨井盖缺损严重，城区“马路陷阱”不少，本报 6 月 22 日民生报告版曾对此重点关注。

可设专项赔偿资金
以往因井盖缺损造成

他人损失后，各个权属单
位并不能及时履行自己的
赔偿义务，一味的依据司
法机关的裁判判断是否承

担赔偿责任，此种消极的
做法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稳
定隐患。因此，顾问们建
议应当在井盖管理规定中
设立专项资金制度，专项

资金用于赔偿垫付因井盖
缺损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
失，化解纠纷。待责任明
确后，权属部门可依此向
责任人追偿。

1

3

4


	L04-PDF 版面

